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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 指導推動公司法治建設，對公司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執
行公司職務的行為進行監督，當其行為損害公司利益
時，要求其予以糾正；對違反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公
司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，可以向董事會提出相關建議（包
括但不限於批評、警告、解聘等）;及

（八） 辦理董事會授權的有關風險管理及控制的其他事項。

第十二條 委員會主席的職責：

（一） 召集、主持委員會會議；

（二） 督促、檢查委員會工作；

（三） 簽署委員會有關文件；

（四） 向董事會報告委員會工作；

（五） 確保委員會有效運行並履行職責；及

（六） 董事會要求履行的其他職責。

第十三條 委員的主要職責：

（一） 按時出席委員會會議，就會議討論事項發表意見，並行
使表決權；

（二） 提出委員會會議討論的議題；

（三） 為履行職責可列席或旁聽本公司有關會議和進行調查研
究及獲得所需的報告、文件、資料等相關信息；

（四） 充分了解委員會的職責以及其本人作為委員的職責，熟
悉與其職責研
秀坷 鵖李保委帮行職責匝 丈

（五） 

（六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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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為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授權範圍內行使權利。委員未親自
出席委員會會議，亦未委託委員會其他委員代為行使權利，也
未在會議召開前提交書面意見的，視為放棄權利。委員委託委
員會其他委員代為行使權利，或按本條規定在會議召開前提交
書面意見的，視為出席會議。

不能親自出席會議的委員也可以提交對所議事項的書面意見的
方式行使權利，但書面意見應當至遲在會議召開前向委員會秘
書提交。

第二十一條 委員連續2次未親自出席委員會會議，亦未委託委員會其他委
員，也未於會前提出書面意見；或者在1年內親自出席委員會會
議次數不足會議總次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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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條 
蓧淙5   委 司  




